
保价品没有特殊通道
在快递丢件问题频出，赔偿标准成

为消费者解决纠纷困扰的同时，选择保
价服务和保留凭证成为消费者在有限
空间中的可作为之举。但保价服务如今
也面临使用人群规模小、实操争议多的
现状。快递保价服务仍处于稚嫩的成长
状态，且尴尬境遇难有进展。

在消费者邮寄的快件出现丢失或
者损坏短少的纠纷中，在邮寄贵重物品
时选择保价服务往往成为经验教训之
一。与大多数增值服务不同，业内人士
指出，对于快递而言 ，理论上来说 ，保
价快递与未保价快递相比，发生丢件的
风险是均等的，破损的风险可能会稍微
低一些。 但如果考虑到人为偷盗等情
况，丢件损毁的风险又较普通未保价快
递高一些。

顺丰速运一位快递小哥告诉北京
商报记者，保价的快件在运输时不会特
殊对待，只是在包装物品的时候会更慎
重，包装得更安全一些。这一说法得到
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快递企业高管的证
实：“保价快递确实没有特殊通道 ，只
不过是说在出现快件丢件损毁时对应
的赔偿额度与普通快递不一样。另外，
对于保价快递，快递承运方会在快件外
面贴一个保价的标签。”上述高管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保价快件与未保价快件
在运输过程中的大通道是一致的，转运
分拨时可能安排多个保价快件在同一
集装箱进行分拨。理论上来说，保价快
件与未保价快件的遭遇丢件的风险是
均等的，但因为包装更慎重或者包装上
有保价签提示，遭遇损毁的可能性稍微
小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业内人士提到

的保价快件的标签或给消费者托寄的
物品带来另外的风险。在网络中有声音
指出，快件从寄出点到达收件点的过程
中有多个环节，而保价快件也容易成为
部分品行不端的工作人员或者是一些
蹲点快递网点的不法分子的重点下手
对象， 北京商报记者在不少业内人士
处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果考虑到这一风
险，选择保价服务的快件丢件的可能性
甚至要高于没有保价的快件。

赔付踢皮球
值得注意的是，快递企业在快件丢

失短少、 损毁的纠纷中屡屡提及的保
价，在各个快递企业的服务条款中可以
看到，关于保价的收取标准和上限，各
个企业都不一样，都有自己的标准。

如圆通最近新推出的保价服务，将
保费分为四档，最低保费为1元，可享受
1000元以内的保价，2元的保费可享受
1000-2000元的保价。另外如果快件物
品的价值在2000-3000元时，需要按照
价值的3%支付保费，快递物品价值在1
万-3万时，保费率为5‰。此外，圆通方
面表示， 单票快件最高声明价值不超
过3万元。 而北京商报记者在顺丰速运
面单上看到， 顺丰速运面单上涉及保
价的内容有两条，一是取用声明价值的
5‰的保价费率， 二是其他项中的特殊
保价。韵达快运的面单保价则为申报内
件价值的3%， 保价快件在申报内件价
值范围内进行赔偿。

但值得注意的是，保价看似明确了
赔偿标准，但这一标准在实际操作中遭
遇了不少坑。如上述圆通在保价中的规
定， 单票快件最高声明价值不超过3万
元。如果快件出现问题按照保价服务协
议进行理赔，对于一些价值超过这一声

明价值上限的快件来说并不合适。
此前也曾有中通快递方面关于

保费的奇葩规则的报道 ，中通快递员
介绍 ， 快递保价在5000元以上的 ，用
户要在“损毁不保 ”一栏签字 ，而签字
之后 ， 快递公司只承担快件丢失责
任，不承担损坏责任 。而更多的是 ，保
费对应的是理赔上限 ， 业内人士坦
言 ，消费者选择保价服务 ，在发生问
题后的理赔当中 ，往往难以获得上限
数字对应的赔偿。

此外，快递企业自己设计的保价条
款，其合法性也颇具争议。早在几年前，
当时的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研究室
法官助理高翼飞就曾指出，快递服务协
议中关于“贵重物品必须保价”的条款
通常印制于快递物流详情单的背面，而
实践中快递公司的业务员在寄件人签
字前并未向寄件人提示和解释该条款
的内容。纠纷发生后，快递公司又以寄
件人签字为由，主张寄件人愿意接受保
价条款的约束而不予进行实际赔偿 。
《合同法》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
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
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
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 按照对方的要
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快件保价条款
明显违背上述条款，应属无效。

丢失风险均等
限额成为保价索赔的首要尴尬，一

家快递企业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保价快件的保费与正常快递业务获
得的收入一样，业务进行的各个环节都
会从中获得对应的利润。而在此前的报
道中，有经营快递业务的人士表示，国
外快递企业是将保价业务交给专业的

保险公司，而国内的快递企业一般是根
据快件丢失损坏率选择投保，剩下的保
费作为现金流成为企业运转经费。因此
如果出现非投保地区的赔付案例，快递
企业则需要支付这部分费用，设置上限
无疑是为尽可能多地在保价业务纠纷
中保障自己的利益。

按照业内人士介绍，保价快件与未
保价快件中转渠道和方式一致，丢失风
险也均等，还有可能遭遇保价后却不能
完全获得物品价值对应的赔偿，这着实
让快递企业提供的保价服务处于尴尬
境地。有消费者坦言，在无保价快件丢
失损毁的的纠纷中，如果举证到位，也
可以依据《合同法》的相关条款索赔，显
然比选择保价服务简单得多。但如果现
行法律法规条款没有修改，则又将陷入
多种赔付标准的纠纷当中。

也有消费者有另一种思路，有消费
者猜测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当选择
保价服务的业务占到企业快递业务的
一定比例时，快递企业针对保价快递开
设VIP渠道。高翼飞也曾提到 ，快递公
司对保价货物怠于妥善保护，致使保价
货物与未保价货物置于同等危险之下。
建议快递公司对于保价的货物与未保
价的货物区别对待，对保价货物采取更
安全的存放及运输方式。

但业内人士坦言， 这种可能性不
大。首先，不少物流企业获取的是规模
性效益，如果渠道能够进化到更为精细
的程度，风险较大的相对厨房流通方式
会被淘汰掉。最重要的是，快递专家赵
小敏指出，一旦新的快递条例明确了赔
偿方式和标准或者 《邮政法 》和 《合同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条款在关于快递
丢失损毁等方面的赔付依据，保价的尴
尬处境将有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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